一、执法主体
执法主体名称：鄄城县财政局
执法机构设置：鄄城县财政局执法股室
办公地址： 鄄城县人民东路10号
联系方式：0530-7689868
二、执法职责、权限
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财政的法律法规规章，为财政事业发展提供执法保障。承担鄄城县财政局行政管理职能范围内相关执法门类的行政处罚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等执法职能。
三、执法依据
执法主要财政管理、财政监督有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据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代理记账管理办法、山东省财政监督条例、财政部门监督办法等。
执法程序及流程图

见流程图

    五、监督途径
监督部门：法规股
投诉电话：0530-7689836
信函投诉：鄄城县人民东路10号鄄城县财政局
